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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与中信银行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的公告 

 

 

 

2024年1月24日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全资子

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瑞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山东瑞纶”）的固定资产贷款向中信银行常州分行提供最高额1.50亿元连

带责任担保。同日，公司与中信银行常州分行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编号：

2024信常银最保字第00014号）。 

鉴于山东瑞纶已于2024年11月27日结清与中信银行常州分行之间的固定资

产贷款合同项下全部的贷款本息，经公司、中信银行常州分行协商一致，于2024

年12月16日签署《关于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协议》

（202400014001），终止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编号：2024信常银最保字第00014

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12 月 17 日 


